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修正總說明 

原住民保留地總面積約二十六萬公頃，其中林業用地占三分之二，其

餘分布於保護區、水源特定區等，原住民族長期居住山區，仰賴山林資源

並以其為經濟活動，惟原住民保留地之所有權人或合法使用權人，卻因其

使用收益等權益仍受相關法令限制，如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逾

其社會責任應忍受之範圍，為落實受限制而遭受損失，應給予適當補償之

精神，「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前於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奉華總一義字第一○八○○一四一七二一號令

修正公布，突破侷限林業用地給予補償之規定，將其他受限制使用之土地

納入補償範圍之必要，實質體現蔡總統之土地轉型正義。 

本條例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前條所定合法使用權人之資格與第一項

審查申請補償之對象、程序、期程、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林政主管機關定之。」基於實務運作需求，增訂用詞定

義、申請程序、期程，並刪除與本條例重複之條文，爰修正「原住民保留

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文字。（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明定合法使用權人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明定竹、木覆蓋率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明定申請程序及期程等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 受理機關得請申請人補正或駁回等相關程序。(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 明定地方執行機關認定基準及扣除面積要件。（修正條文第六條） 

七、 明定申請人不符檢測結果之救濟程序。（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 受補償人應盡管理林地撫育事宜之義務。(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 明定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編列經費。（修正條文第九條） 

十、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條）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

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

（下稱本條例）第四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

保留地禁伐補償及造林

回饋條例第四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為配合本條例修正名稱，

將「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

償及造林回饋條例」修正

為「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

償條例（下稱本條例）」，文

字酌修。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

會。 

  本辦法所稱執行機

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在地

方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 

    本辦法所稱受理機

關為造林所在地所屬鄉

（鎮、市、區）公所。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與本條例第

二條規定意旨重複，

無繼續保留必要，爰

予刪除。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合法

使用權人，指具有原住

民身分之下列對象： 

一、 就該土地設定農育

權或耕作權之他項

權利人。 

二、 就該土地訂有書面

契約之承租人。 

三、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施行前，

就該土地開墾完竣

並自行耕作，且於

各受理機關之原住

民保留地使用清冊

記載有案之原住民

或其繼承人。 

第三條  本辦法實施補償

對象如下： 

一、 原住民保留地之所

有人。 

二、 具原住民身分之原

住民保留地合法使

用人。 

    前項各款補償對

象，得依本辦法規定申

請禁伐補償金。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項與本條例

第三條意旨重複，無

繼續保留必要，爰予

刪除。 

三、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依本條例第四條第

四項授權訂定「補償

對象」並參酌本條例

第三條立法理由，明

定「合法使用權人」。 

四、 修正條文第二項規定

倘非屬前項各款所稱

合法使用權人，考量

申請原住民倘能提出



 

四、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施行前，

已租用該土地並完

成造林，且於各受

理機關之原住民保

留地使用清冊記載

有案之原住民或其

繼承人。 

    非屬前項各款所稱

合法使用權人者，受理

機關得依權責認定。 

實質證據或調查方式

佐證符合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

前，就該土地開墾完

竣並自行耕作，或已

租用該土地並完成造

林，但相關原住民保

留地使用清冊有所疏

漏情形，諸如四鄰證

明書、水電繳費帳單

及門牌編定紀錄等佐

證資料，為保障原住

民族申請權益及周全

族人與土地長久淵源

之關係，爰明定受理

機關對申請資格得從

寬認定之裁量權依

據。 

五、 另按九十九年二月三

日修正前之民法第八

百三十二條規定：「稱

地上權者，謂以在他

人土地之上有建築

物，或其他工作物，

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

其土地之權。」故於

民法修正前設定之地

上權包含以種植竹木

為目的者，民法修正

後設定地上權僅以在

土地有建築物或其他

工作物為目的者，為

保障民法修正前已設

定地上權之他項權利

人權益，該地上權人

亦屬合法使用權人。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竹、

木覆蓋率，指申請地號

之土地上竹、林木冠投

影或翳蓋面積與土地面

積之比率。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依本條例第四條

第四項授權訂定認定

基準，並參採本會一

百零五年八月二十六

日函釋定義林地覆蓋

率，俾消弭民眾不必

要之檢測疑慮。 

第四條  禁伐補償之申請

程序及期程如下： 

一、 受理機關：於當年

度一月一日起至四

月三十日間依本條

例第四條受理申請

及辦理初審，並將

初審結果，以書面

或公告方式通知申

請人。 

二、 地方執行機關： 

(一) 於當年度八月

三十一日前完

成勘查作業，

且將勘查結果

以書面或公告

方式通知申請

人。 

(二) 於當年度九月

三十日前撥付

禁伐補償金予

申請人。 

(三) 於當年度十一

月三十日前函

報主管機關結

案。 

      禁伐補償之申請人

得依主管機關規定，以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四

項授權訂定「程序及

期程」並參酌歷年禁

伐補償期程函示，明

定申請人相關申辦及

請領補償金期程事

宜，以透明化保障申

請者權益。 

三、 第一項各款目次明定

應依行政程序法作出

行政處分，復依同法

第七十八條、第八十

條規定得以公示送達

方式將初審及檢測結

果公告(張貼)於顯明

之處，如村辦公室公

布欄，以簡政便民及

助於申請者查詢自身

權益。 

四、 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所稱勘查結果為禁伐

補償核准與否行政處

分之審查依據。 

五、 第二項明定申請者得

以電子化等多元管道

之方式申辦，以簡化

申請程序。 



 

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於前

項期程內提出申請。 

 第四條  原住民保留地經

主管機關劃定為禁伐區

域，且其土地面積為零

點一公頃以上者，得申

請禁伐補償金。 

      於受理時，同一申

請土地範圍已受領其他

機關發給造林直接給付

或造林獎勵金，不得申

請禁伐補償金。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與本條例第

四條第三項及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意旨重

複，無繼續保留必要，

爰予刪除。 

第五條  申請人所送申請

文件不合程式者，受理

機關應通知其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得駁

回申請。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受理機關收受申

請文件有不齊全或其

他得補正之情形，應

通知限期補正，俾依

行政程序法保障民眾

權益。 

 第五條  依本辦法辦理禁

伐補償之申請程序如

下： 

一、 申請人應每年填具

禁伐補償金之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向受理機關申

請： 

(一) 土地登記簿謄

本、地籍圖謄

本。但能以地

政資訊網際網

路查詢者，得

免予檢附。申

請 人 為 各 鄉

（鎮、市、區）

公所原住民保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三款與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申請及

檢測規定意旨重複，

無繼續保留必要，且

本條例修正檢測無須

「現地」勘查之規定，

爰予刪除。 

三、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因本條例公布於一

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修正造植林木樹

齡超過「六年者」之

檢測規定，爰予刪除。 



 

留地使用清冊

記載有案之原

住民或其繼承

人，免附土地

登記簿謄本。 

(二) 國民身分證影

本。 

(三) 申請人非土地

所有人，應提

出他項權利證

明書或租賃契

約書。 

二、 未申請造林獎勵之

林業用地造植林木

樹齡超過六年者，

由受理機關清查並

造冊通知申請人辦

理切結。 

三、 前二款之申請，由

受理機關初審通過

後，轉請地方執行

機關辦理現場勘

查，經確認有撫育

天然苗木或造林苗

木之事實，且無荒

廢、濫墾、濫伐之情

事，應予實施補償

之必要者，予以核

准。 

第六條  地方執行機關依

本條例第四條辦理勘查

作業，經檢測合格者，核

發該申請地號之禁伐補

償金。但勘查結果有下

列情事者，得扣除面積

後，核算禁伐補償金：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勘查規定，倘申請

案經地方執行機關檢

測合格並應予實施補

償之必要者，予以核

准整筆地號補償金。 



 

一、 有定著於土地上或

地面下具有頂蓋、

樑柱或牆壁之建築

物。但其他臨時搭

建物，不在此限。 

二、 國道、省道、市道、

縣道、區道、鄉道、

專用公路及其用地

範圍內之各項公路

有關設施。 

三、 鋪設水泥混凝土路

面或瀝青混凝土路

面之農路。 

三、 但書明定土地現況得

扣除面積之情況，爰

第一款參酌「建築法」

第四條規定，並排除

訂有使用期限供臨時

性使用之搭建物；第

二款參採「公路法」

第二條規定公路定

義，第三款參採「農

路設計規範」規定農

路路面等相關規定，

以核算禁伐補償金。 

 第六條  禁伐補償金額度

如下： 

一、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每公頃新臺幣

二萬元。 

二、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以後，每年每公

頃新臺幣三萬元。 

     核准面積不足一公

頃者，按面積比例發

給，並算至公頃以下二

位數為止，餘數四捨五

入。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與本條例第

六條規定意旨重複，

無繼續保留必要，爰

予刪除。 

第七條  申請人對前條之

勘查結果不服，得於結

果通知送達後依限向地

方執行機關提出複勘。 

      地方執行機關收受

前項複勘申請，必要時

得邀集受理機關與申請

人辦理複勘作業，且將

複勘結果以書面方式通

知申請人。 

 一、 本條新增。 

二、 第一項明定申請人救

濟程序及期間，係禁

伐補償申請人如對勘

查結果不服，明定向

行政處分機關即地方

執行機關提出複勘之

規定。 

三、 第二項明定地方執行

機關收受提報之複勘



 

作業後應辦理事項；

另複勘結果為禁伐補

償核准與否行政處分

之依據。 

第八條  經執行機關核准

並發給禁伐補償金者，

於禁伐期間，應接受執

行機關之輔導，並負禁

伐木保管之責任。 

第七條  經執行機關核准

並發給禁伐補償金者，

於禁伐期間，應接受執

行機關之輔導，並負禁

伐木保管之責任。 

一、 條次變更。 

二、 明定禁伐補償期間，

受補償人仍有維持覆

蓋率及善盡林地管理

之義務。 

 第八條  地方執行機關於

核准申請人之申請時，

應於核准文件內載明有

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廢止其禁伐補償金之核

准；經廢止禁伐補償金

之核准者，命其返還已

領取之禁伐補償金： 

一、 擅自拔除或毀損林

木。 

二、 砍伐成樹而為造林

之情事。 

三、 同一申請土地範圍

已受領其他機關發

給造林直接給付或

造林獎勵金。 

      經核准發給禁伐補

償金之補償對象之土

地，於發給禁伐補償金

期間發生所有權移轉或

租賃契約終止後另訂租

賃契約情形，禁伐補償

金領取人應主動通知受

理機關，由該土地繼受

人或新承租人出具同意

書，並辦理變更手續；繼

受人或新承租人無意願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行條文第一項至第

四項與本條例第七條

及第八條規定撤銷補

償金要件及繼受人領

取補償金之意旨重

複，無繼續保留必要，

爰予刪除。 



 

參與禁伐補償者，應將

前手所領之禁伐補償金

全數返還。 

      土地繼受人或新承

租人依前項規定同意繼

續參與禁伐補償後，有

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者，應返還造林地期間

所有已領取之禁伐補償

金。 

      地方執行機關依前

三項規定請求返還時，

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

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

益人返還之。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

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

計畫實施要點規定受理

者，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一、 本條刪除。 

二、 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

育計畫實施要點業於

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

日廢止，無落日條款

之需求，爰予刪除。 

第九條  本辦法所定各項

禁伐補償措施所需經

費，由主管機關循預算

程序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各項

禁伐補償措施所需經

費，由主管機關循預算

程序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

期。 

 


